
研究生管理系统成绩录入（修改）流程

一、在研究生处网站下载《聊城大学研究生管理系统成绩录入（修改）

申请表》，按要求填写并签字盖章后尽快送研究生处培养科（东校办

公楼 B615 室）。

二、申请成绩录入的任课教师后续安排：

系统管理员会在所有申请信息汇总后报研究生处领导审核，审核

通过后会确定系统再次开放的时间，届时管理员会将相关安排通知任

课教师所属学院科研秘书，请务必在系统开放时间内完成录入。其他

时间请耐心等待学校通知。

三、申请成绩修改的任课教师，请继续以下操作：

1.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（http://yjsxt.lcu.edu.cn/login.html），

【任课教师】点击“教学管理”-“成绩管理”-“成绩修改申请”，

选中要修改的学生信息，点击“成绩修改申请”，确认信息修改正确

后点击“提交”，等待审核通过即可完成该生成绩修改。



2.审核流程：任课教师提交申请-秘书审核-管理员审核。

说明：待学院科研秘书在管理系统内审核通过后，管理员会核实任课

教师提交的《聊城大学研究生管理系统成绩录入（修改）申请表》和

系统内申请信息是否一致，并报研究生处领导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管

理员将会从系统操作通过审核，完成该生成绩修改。


